華梵大學學生短期代墊金申請要點
101.1.9經校長核定後施行
一、華梵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解決學生短期經濟困境，經校長籌措經費後，特設華
梵大學學生短期代墊金費申請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
2、 就讀本校學生，因家中經濟不佳，經已工讀賺取生活費，但尚未領薪期間，可

向本校學務處提出申請。
3、 學生短期代墊金一學期（四個月）以一萬元為原則，最高以二萬元為限，代墊
金額由總務處出納組一次付給。
四、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：
    一、申請書乙份
    二、其它證明文件
五、申請人於申請書核准後，填具領款收據，黏貼於支出憑證黏存單，經申請單位核章後送交總務處出納組支付現款。付款單位按月將代墊情形列表轉陳校長核閱。
六、每學期開學後，依學生特殊經濟需求，可由學生或導師協助提出申請。惟代墊
金未歸還者不得再申請。
七、學生短期代墊金最遲應於該學期結束前還清，若畢業離校時仍未還清者，將委
請導師協助催收，必要時將扣押相關證明或畢業證書。
八、本要點經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